
第四章 采购需求及其技术、服务及其他要求

前提：本章中标注“★”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，未响应或不满足，按无效响应

处理。

一、项目概述

宁南县拟需设立田长公示牌 97 块，其中:县级 1 块,乡(镇)级 13 块，村级 83

块。通过设置田长公示牌，进一步向社会宣传保护耕地目标责任制工作基本情况、

各级田长职责、管理保护目标、耕地保护政策法规等田长制信息，保障人民群众

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积极带动全社会力量增强公众对耕地保护工作的责任

意识和参与意识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监督保护耕地资源的良好氛围。田长制

公示牌的设置可以督促各级田长履行职责，将有效促进责任明确、协调有序、监

管严格、保护有力的耕地保护机制的构建。

二、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

序号 （采购内容）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

1 宁南县田长制公示牌制作项目（第二次）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

★三、服务要求

1、服务内容

按照乡（镇）、村级田长公示牌示例及采购人要求进行深化设计、制作、安

装。

2、深化设计数量及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）

（1）深化设计数量：县级田长制公示牌 1块、镇级田长制公示牌 13 块、村

级（社区）田长制公示牌 83 块。

（2）县级田长制公示牌名称应为“宁南县田长制公示牌”；镇级田长制公示

牌名称应为“宁南县 XX 镇田长制公示牌”；村级田长制公示牌名称应为“宁南县

XX 镇 XX 村（社区）田长制公示牌”。



（3）田长制公示牌应包含以下内容：责任区耕地概况（“三区三线”划定的

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等基本信息）；责任区田长基本信息（本级田长、副田

长的姓名和职务等；联系指导片区的上一级副田长姓名和职务等）；本级田长职

责；责任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示意图；接受社会监督的联系电话；公示牌

编号（按照行政区划代码+序号编号，如：XXXXXX-0l）；公示牌设立单位和时间

等。

3、制作、安装数量及要求

(1)制作、安装数量：县级田长制公示牌 1块、镇级田长制公示牌 13 块、

村级（社区）田长制公示牌 83 块。

（2）制作、安装要求

①按深化设计样式制作，符合《凉山州田长制办公室关于加快设立田长制公

示牌的通知》（凉田长办函〔2023〕9 号）文件相关规定；

②基层材质：厚度≧1.5mm 的不锈钢；

③公示牌版面≥240cm*120cm。

④画面背板：1.5mm 不锈钢激光切割工艺、焊接打磨工艺、喷漆双面工艺。

⑤面层材质：PVC 双面激光 UV。

⑥画面连接处：≥60mm*1.5mm 方管连接；

⑦安装方式：混凝土（C15）预埋，深度≥100cm

⑧公示牌名称：宁南县田长制公示牌/宁南县 XX 镇田长制公示牌/宁南县 XX

镇 XX 村（社区）田长制公示牌；

⑨公示牌内容：责任区耕地概况（“三区三线”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

积等基本信息）；责任区田长基本信息（本级田长、副田长的姓名和职务等）；联

系指导片区的上一级副田长姓名和职务等）；本级田长职责；责任区耕地和永久

基本农田分布示意图；接受社会监督的联系电话；公示牌编号（按照行政区划代

码+序号编号，如：xxxxxx-01）；公示牌设立单位和时间等；

4、服务要求

（1）信息更新：在合同约定服务期限内，在公示牌日常管护过程中要注重信

息的动态管理，确保信息及时有效。如因相关田长、副田长因人事变动调整的，

供应商应当及时调整公示牌相关内容，职务、电话等信息发生变更的要及时更新，

更新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1个月。



（2）维护管理：在合同约定服务期限内，公示牌受到毁损、存在广告污渍等

问题供应商应及时予以清理修复或更换。各级田长制公示牌应分别登记编号，并

建立包括设立时间、具体位置、有关照片资料等在内的田长制公示牌台账档案。

应按照信息同步、修整补缺的原则，对辖区内各级田长制公示牌进行全面的数量

核对、信息更新、问题整改。

（3）公示牌的设立应坚持安全、简明、醒目、经济、适用、美观的原则，便

于后期维护和信息的更新，与设立区域周边环境相协调，尽可能与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标志牌合并设立。

（4）田长制公示牌功能：田长制公示牌是建立田长责任区的标志牌，也是田

长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和巡田职责的宣示牌，具有重要的社会监督和宣传引导作用。

公示牌参考样式：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1）自合同签订生效 30 日内完成所有田长制公示牌深化设计、制作和安装。



（2）成交供应商应对各级田长公示牌建立信息化档案台账，内容包括公示

牌数量、位置、编号、设立时间、所在区域镇级或村级田长确认已安装签字信息、

含时间位置信息的实景照片等。

（3）项目实施过程及后期管护、维护中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
（4）其他未尽事项，签订合同时约定。

★五、商务要求

1、服务期限：制作和安装完成之日起 1095 日历天。

2、服务地点：宁南县辖区。

3、考核（验收）标准和方法

（1）验收方法：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

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 号）、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〔2021〕22 号）的要求进行验收；

（2）验收标准：符合《四川省田长制办公室关于规范设立公示牌的通

知》（川田长办函〔2023〕14 号）及《凉山州田长制办公室关于规范设立田

长制公示牌的通知》（凉田长办发〔2023〕9 号）的要求、国家相关标准并通

过相关部门组织的验收，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4、支付方式：分期付款

5、付款方式

合同签订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.00%。公示

牌制作安装完成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.00%。服

务期限满且履约验收合格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

10.00%。

6、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

违约责任

①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，保证本合同的正

常履行。

②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、失职、过错等故意或

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、由

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，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



责任。

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

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，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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